


    第二章 建设用地的区划分类和适建范围

第四条 本市建设用地，按其主要用途和功能分区的基本原

则，参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l37一90)分

类如下：

（一） 居住用地；

（二） 公共设施用地；

（三） 工业用地；

（四） 仓储用地；

（五） 市政设施用地；

（六） 绿地。

第五条 居住用地 (R)，指居住小区、居住街坊、居住组团和

单位生活区等各种类型的成片或零星用地。居住用地包括住宅用

地、居住小区及小区级以下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道路用地和绿地。

（一） 第一类居住用地 (R1)，指以低层住宅为主、建筑密度较

低、绿地率较高且环境良好的用地；

（二） 第二类居住用地 (R2)，指以多层住宅为主的用地；

（三） 第三类居住用地 (R3)，指以高层住宅为主的用地。

第六条 公共设施用地 (C)，指居住区及居住区级以上的行

政、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以及科研设计等机构和设施的

用地，不包括居住用地中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一） 行政办公用地 (C1)，行政、党派和团体等机构用地；

（二） 商业金融业用地 (C2)，商业、金融业、服务业、旅游业和

市场等用地；

（三） 文化娱乐用地 (C3)，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团体、广播电

视、图书展览、游乐等设施用地；

（四） 体育用地 (C4)，体育场馆和体育训练基地等用地，不包

括学校等单位内的体育用地；

（五） 医疗卫生用地 (C5)，医疗、保健、卫生、防疫、康复和急

救设施等用地；

（六） 教育科研设计用地 (C6)，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科

学研究和勘测设计机构等用地。不包括中学、小学和幼托用地，

该用地应归入居住用地 (R)。
第七条 工业用地 (M)，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库房及其附属

设施等用地。

（一） 第一类工业用地 (M1)，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基本

无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

（二） 第二类工业用地 (M2)，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有一

定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

（三） 第三类工业用地 (M3)，对居住和公共设施等环境有严

重干扰和污染的工业用地。

第八条 仓储用地 (W)，指仓储企业的库房、堆场和包装加工

车间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

（一） 普通仓库用地 (W1)，指储存一般货物的普通仓库用地；

（二） 危险品仓库用地 (W2)，指储存易燃、易爆和剧毒等危险

品的专用仓库用地。

第九条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U)，市级、区级和居住区级的市

政公用设施及其附属的建筑物 (含构筑物，下同 )和管理维修设施

等用地。

（一） 供应设施用地 (U1)，供水、供电、供燃气和供热等设施

用地，不包括电厂、煤气厂用地 (纳入工业用地 )；

（二） 交通设施用地 (U2)，指公共客运交通、货运交通和其他



交通设施用地；

（三） 邮电设施用地 (U3)，指邮政、电信等设施用地；

（四） 环境卫生设施用地 (U4)，指雨污水泵站、污水处理厂及

粪便垃圾集运、堆放、处理等设施用地；

（五） 施工与维修设施用地 (U5)，指房屋建筑工程、设备安装

工程、市政工程、绿化、地下构筑物等施工及养护维修设施等用地；

（六） 其他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U6)，如：消防、防汛等设施用

地。

第十条 绿地 (G)，市级、区级和居住区级的公共绿地和生产

防护绿地 (包括其范围内的水域 )。

（一） 公共绿地 (G1)，指向公众开放，有一定游憩设施或装饰

作用的绿化用地，包括各类公园和街头绿地；

（二） 生产防护绿地 (G2)，指用于园林生产、隔离、卫生和安

全防护等的绿化用地。

第十一条 各类建设用地的划分应遵循土地使用相容性的原

则，按经批准的详细规划执行。尚无经批准的详细规划的，应按

中心城分区规划、新城总体规划、中心镇总体规划和本规定表一

《各类建设用地适建范围表》(以下简称《表一》)的规定执行。

凡须改变规划用地性质、超出《表一》规定范围的，应先提出

调整规划，按规划调整的有关规定程序和权限批准后执行。

第三章 建筑容量控制指标

第十二条 建筑基地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含建筑密度和建

筑容积率，下同），应按照本章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建筑基地面积大于 3 万平方米的成片开发地区，

必须编制详细规划，经批准后实施；未编制详细规划的，不予审

批。

成片开发地区的详细规划，应先确定建筑总容量控制指标；

在不超过建筑总容量控制指标的前提下，成片开发地区内各类建

筑基地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可参照本规定表二《建筑密度和建筑

容积率控制指标表》(以下简称《表二》)的规定适当调整。

第十四条 建筑基地面积小于或等于 3万平方米的居住建筑

和公共建筑用地，其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在经批准的详细规划或中

心城分区规划中已经确定的，应按批准的规划执行。

尚无经批准的上述规划的，其建筑密度控制指标应按《表二》

的规定执行；其建筑容积率控制指标，应按《表二》规定的指标

折减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 (见本规定表三《建筑容积率折减率

表》)执行。

第十五条 《表二》规定的指标为上限。单个建筑基地的具

体建筑容量，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应结合现状情况、服务区位、交通

区位、环境区位和土地价值等因素，进行综合环境分析后确定。

第十六条 《表二》适用于单一类型的建筑基地。对混合类

型的建筑基地，其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应将建筑基地按使用性质分

类划定后，按不同类型分别执行；对难以分类执行的建筑基地和

综合楼基地，应按不同性质建筑的建筑面积比例和不同的建筑容

量控制指标换算建筑容量综合控制指标。

第十七条 对未列入《表二》的科研机构、大中专院校、中小

学校、体育场馆以及医疗卫生、文化艺术、幼托等设施的建筑容量

控制指标，应按经批准的详细规划和有关专业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建筑基地末达到下列最小面积的，不得单独建

设：

（一） 低层居住建筑为 500平方米；



（二） 多层居住建筑、多层公共建筑为 1000平方米；

（三） 高层居住建筑为 2000平方米；

（四） 高层公共建筑为 3000平方米。

建筑基地未达到前款规定的最小面积，但有下列情况之一，

且确定不妨碍城市规划实施的，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可予核准建

设：

（一） 邻接土地已经完成建设或为既成道路、河道或有其他类

似情况，确实无法调整、合并的；

（二） 因城市规划街区划分、市政公用设施等的限制，确实无

法调整、合并的；

（三） 农村地区的村镇建设，因特殊情况，确实难以达到前款

规定面积的。

第十九条 原有建筑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已超出规定值的，

不得在原有建筑基地范围内进行扩建、加层。

第二十条 中心城内的建筑基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开放空间

的，在符合消防、卫生、交通等有关规定和本章有关规定的前提

下，可按下表的规定增加建筑面积。但增加的建筑面积总计不得

超过核定建筑面积（建筑基地面积乘以核定建筑容积率）的百分之

二十。

  

 

核定建筑容积率

FAR
每提供 1 平方米有效面积的开放空间，

允许增加的建筑面积 (平方米 )

小于 2 1.0

 大于、等于2，小于4 1.5

核定建筑容积率由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按《表二》和本章的有

关规定确定。   

开放空间的条件和计算方法由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一条 建筑物之间因公共交通需要，架设穿越城市道

路的空中人行廊道的，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廊道的净宽度不宜大于 6米，廊道下的净空高度不小于 

5. 5 米；但穿越宽度小于 16米 且不通行公交车辆的城市支路的廊

道下的净空高度可不小于4. 6米。

（二） 廊道内不得设置商业设施。

凡符合前款规定的廊道，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建筑容量控制

指标范围。

第四章 建筑间距

第二十二条 建筑间距应符合本章的规定，并同时符合消

防、卫生、环保、工程管线和建筑保护等方面的要求。

（建筑间距图示见附录三）。

第二十三条 根据日照、通风的要求和本市建设用地的实际

使用情况，居住建筑的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居住建筑与居住建筑平行布置时的间距：

1. 朝向为南北向的 [指正南北向和南偏东 (西 ) 45 度以内 (含 

45 度 )，下同 ]，其间距在浦西内环线以内地区不小于南侧建筑高

度的 1.0倍，在其他地区不小于1. 2倍。

2. 朝向为东西向的 [指正东西向和东 (西 )偏南 45 度以内 (不

含 45 度 )，下同 ]，其间距在浦西内环线以内地区不小于主朝向一

侧遮挡建筑高度的 0. 9倍，在其他地区不小于 1.0倍，且其最小值

为6米。



（二） 居住建筑与居住建筑垂直布置时的间距：

1. 南北向的间距，在浦西内环线以内地区不小于南侧建筑高

度的 0. 7 倍，在其他地区不小于0. 8倍，且其最小值为 6米。

2.  东西向的间距，在浦西内环线以内地区不小于南北朝向建

筑高度的 0.7倍，其他地区不小于0. 8倍；同时不小于另一建筑高

度的 0. 5倍，且其最小值为 6 米。

3. 建筑山墙宽度小于、等于 16 米的，其间距按垂直布置的居

住建筑控制；建筑山墙宽度大于16 米的，其间距按平行布置的居

住建筑控制。

（三） 居住建筑与居住建筑既非平行也非垂直布置时的间距：

1. 当两幢建筑的夹角小于、等于45度时，其最小间距按平行

布置的居住建筑控制；

2. 当两幢建筑的夹角大于45度时，其最小间距按垂直布置的

居住建筑控制。

第二十四条 多、低层居住建筑底层有商店或其他非居住用

房的，其间距计算不得扣除底层高度。

第二十五条 多、低层居住建筑的山墙间距不小于较高建筑

高度的 0. 5 倍，且其最小值为 4米。对按此规定不能满足消防间

距或通道要求的，应接消防间距或通道要求控制。

第二十六条 在第一类居住用地的低层独立式住宅地区及其

紧邻地区进行新建、改建的，其间距不得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 1.4

倍。

第二十七条 高层居住建筑与低层独立式住宅的间距，在规

定范围内保证受遮挡的低层独立式住宅的居室冬至日满窗日照的

有效时间不少于连续两小时；与其他居住建筑的间距，应保证受

遮挡的居住建筑的居室冬至日满窗 日照的有效时间不少于连续

一小时 (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有关建筑日照的计算规则由市城

市规划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高层居住建筑与高层居住建筑平行布置时的间距：

1. 南北向的，不小于南侧高层建筑高度的0.5倍，且其最小值

浦西内环线以内地区为24米，其他地区为30米。

2.东西向的，不小于较高高层建筑的 0.4倍，且其最小值为 

24米。

（二） 高层居住建筑与多、低层居住建筑平行布置时的间距：

1. 高层居住建筑与其北侧多、低层居住建筑的间距不小于高

层建筑高度的 0.5倍，且其最小值浦西内环线以内地区为 24米，

其他地区为30米。

2. 高层居住建筑与其东 (西 )侧多、低层居住建筑的间距不小

于 24米。

（三） 高层居住建筑与高层居住建筑垂直布置时的间距：

1. 南北向的间距，高层居住建筑与其北侧高层居住建筑的间

距不小于南侧高层建筑高度的0.3倍，且其最小值为20米。

2. 东西向的间距，高层居住建筑与其东 (西 )侧高层居住建筑

的间距不小于较高高层建筑高度的0.3倍，且其最小值为20米。

3. 建筑山墙宽度大于16米的，其间距按平行布置的居住建筑

控制。

（四） 高层居住建筑与多、低层居住建筑垂直布置时的间距不

小于20米。

（五） 高层居住建筑与高、多、低层居住建筑既非平行也非垂

直布置时的间距：

1. 当两幢建筑的夹角小于、等于45度时，其最小间距按平行

布置的居住建筑控制；



2. 当两幢建筑的夹角大于45度时，其最小间距按垂直布置的

居住建筑控制。

（六） 高层居住建筑的山墙与高、多、低层居住建筑的山墙间

距不小于13米。

高层居住建筑与高、多、低层居住建筑的间距符合本条规定

的，可不受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限制。

第二十八条 在符合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前提

下，南北向平行布置之间的最小间距为 6米，低层居住建筑与其

北侧多层居住建筑的最小间距为 8米，多、低层建筑与其北侧高

层居住建筑的最小间距为13米。

按第二十三条规定计算出的多、低层居住建筑的间距如大于

第二十七条规定计算出的多、低层居住建筑与高层居住建筑的间

距的，在同等条件下可按较小的间距控制，但须符合第二十七条

规定的日照条件。

第二十九条 非居住建筑与居住建筑的间距，应符合下列规

定：

（一） 非居住建筑位于居住建筑南侧或东西侧的，其间距按第

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控制；

（二） 非居住建筑 (第三十条所列的非居住建筑除外 )位于居

住建筑北侧的，其建筑间距按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控制；

（三） 非居住建筑的山墙与居住建筑的山墙间距，接第二十五

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控制。

第三十条 医院病房楼、休 (疗 )养院住宿楼、幼儿园、托儿

所和大中小学教学楼与邻建筑的间距，应保证被遮挡的上述建筑

冬至日满窗日照的有效时间不少于3小时；浦西内环线以内地区，

其间距应保证冬至日满窗日照的有效时间不少于 2小时。

第三十一条 非居住建筑 (第三十条所列的非居住建筑除外 )

的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高层非居住建筑平行布置的间距：

1. 南北向的，不小于南侧建筑高度的 0.4倍，且其最小值为 

24米。

2. 东西向的，不小于较高建筑高度的 0.3倍，且其最小值为 

18米。

（二） 高层非居住建筑与多层非居住建筑平行布置时的间距

最小值为13米。

（三） 多层非居住建筑平行布置时的间距最小值为10米。

（四） 低层非居住建筑与高、多、低层非居住建筑平行布置时

的间距按消防间距的规定控制，但最小值为 6 米。

以其他形式布置的非居住建筑的间距，按消防间距的规定控

制。

第五章 建筑物退让

第三十二条 沿建筑基地边界和沿城市道路、公路、河道、铁

路、轨道交通两侧以及电力线路保护区范围内的建筑物，其退让

距离应符合本章规定，并同时符合消防、环保、防汛和交通安全等

方面的要求。

第三十三条 沿建筑基地边界的建筑物，其离界距离按以下

规定控制，但离界距离小于消防间距时，应接消防间距的规定控

制。

（一） 各类建筑的离界距离，接下表规定的建筑物高度的倍数

控制，但不得小于最小距离。

（二） 界外是居住建筑的，除须符合本条第（一）项离界距离的



规定外，须同时符合第四章建筑间距的有关规定。

（三） 界外是公共绿地的，各类建筑的最小离界距离按照本条

第（二）项居住建筑的离界距离控制，且建筑高度应同时符合第六

章的有关规定。

（四） 地下建筑物的离界间距，不小于地下建筑物深度（自室

外地面至地下建筑物底板的底部的距离）的0.7倍；按上述离界间

距退让边界，或后退道路规划红线距离要求确有困难的，应采取

技术安全措施和有效的施工方法，经相应的施工技术论证部门评

审，并由原设计单位签字认定后，其距离可适当缩小，但其最小

值应不小于3米，且围护桩和 自用管线不得超过基地界限。

相邻新建高层商业办公建筑地下室按规划应设置连接通道

的，通道宽度不小于4米，净高度不小于2.8米，并由相关建设单

位负责实施各自基地的通道部分。

建筑类别

离界距离

建筑朝向

居住建筑

（含第三十条规定的建筑）
非居住建筑

建筑物高度

的倍数
最小距离（米）

建筑物的高

度的倍数

最小距离

（米）浦西内环

线以内

其他

地区

浦西内环

线以内

其他

地区

主要朝向

（见附录

三）

低层
0.5 0.6

6 —— 3
多层 9 —— 5
高层 0.25 12 15 0.2 12 

次要朝向

（见附录

三）

低层

0.25
2 ——

按消防间

距控制

多层 4 ——
按消防间

距控制

高层 0.2 12 —— 6.5

注：1. 建筑山墙宽度大于16米的，其离界距离按主要朝向离界距

离控制。

 2. 低层独立式住宅主要朝向离界距离按照0.7倍控制。

第三十四条 沿城市道路两侧新建、改建建筑，除经批准的

详细规划另有规定外，其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不得小于下表

所列值。

道路宽度

后退距离

建筑高度

D  24米 D  24米

h  24米 3 5
24  h   60米 8 10
60  h  100米 10 15

h 100米 15 20

注：h —建筑高度；D —道路规划红线宽度

第三十五条 新建影剧院、游乐场、体育馆、展览馆、大型商

场等有大量人流、车流集散的多、低层建筑 (含高层建筑裙房 )，其

面临城市道路的主要出入口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除经批准

的详细规划另有规定外，不得小于 10 米、并应留出临时停车或回

车场地。

第三十六条 沿城市高架道路两侧新建、改建、扩建居住建

筑，其沿高架道路主线边缘线后退距离，不小于30米；其沿高架

道路匝道边缘线后退距离，不小于 15米。

第三十七条 道路交叉口 四周的建筑物后退道路规划红线

的距离，多、低层建筑不得小于 5米，高层建筑不得小于 8米 (均

自道路规划红线直线段与曲线段切点的连线算起 )。
第三十八条 建筑物的围墙、基础、台阶、管线、阳台和附属

设施，不得逾越道路规划红线。



地下建筑物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按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第（四）项的规定执行。

在规定的后退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内，不得设置零星建筑

物；雨蓬、阳台、招牌、灯饰等可外挑，但其离室外地面的净空高

度不得小于 3米。

第三十九条 在村镇、城镇范围以外的公路规划红线两侧应

划定隔离带，除规划另有规定外，隔离带宽度的具体规定如下：

（一） 国道、快速公路，两侧各50米；

（二） 主要公路，两侧各20米；

（三） 次要公路及以下等级公路，两侧各10米。

公路红线和隔离带内，不得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但可耕

种或绿化；经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批准，可开挖沟渠、埋设管道、架

设杆线、开辟服务性车道等。

沿穿越村镇、城镇的公路两侧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可按

村镇、城镇规划进行管理，但建筑物后退公路规划红线的距离不

得小于5米。

第四十条 沿河道规划蓝线 (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长期保留

的河道规划线 )两侧新建、扩建建筑物，其后退河道规划蓝线的距

离除有关规划另有规定外，不得小于6米。

第四十一条 沿铁路两侧新建、扩建建筑工程，应符合以下

规定：

（一） 高速铁路两侧的建筑工程与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不得小

于50米；铁路干线两侧的建筑工程与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不得小于

20米 ；铁路支线、专用线两侧的建筑工程与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不

得小于 15 米；铁路两侧的围墙与轨道中心线的距离不得小于10

米，围墙的高度不得大于 3米。

（二） 铁路两侧的高层建筑、高大构筑物 (水塔、烟囱等 )、危

险品仓库和厂房与轨道中心线的距离须经铁路主管部门审核后确

定。

（三） 在铁路道口附近进行建设的，须符合铁路道口管理的有

关规定。

第四十二条 沿磁悬浮交通线两侧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

其后退轨道中心线距离除有关规划另有规定外，不得小于50米。

沿地面和高架轨道交通两侧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其后退

线路轨道外边线外侧距离除规划另有规定外，不得小于30米。

沿地下轨道交通两侧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其后退隧道外

边线外侧距离应符合轨道交通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三条 在电力线路保护区范围内，不得新建、改建、扩

建建筑物。

（一） 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指导线边线向外侧延伸所形成的

两平行线内的区域。

1. 一般地区沿架空电力线路两侧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其

后退线路中心线距离除有关规划另有规定外，不得小于以下距

离：

500千伏，30米；

220千伏，20米；

110千伏，12.5米

35千伏，10米。

2. 中心城和郊区城镇人口密集地区，沿架空电力线路两侧新

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其后退线路中心线距离应符合电力管理的

有关规定。

（二） 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指地下电力电缆线路向外两侧延



伸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其每边向外侧延伸的距离应不小

于0.75米。

第四十四条 沿城市道路两侧的货运装卸泊位应后退道路规

划红线设置，或设于建筑物底层。

笫六章 建筑物的高度和景观控制

第四十五条 建筑物的高度、面宽及建筑景观控制应符合本

章的规定，并同时符合日照、建筑间距、消防等方面的要求。

第四十六条 中心城地区鼓励建设9层至12层配设电梯的高

层住宅。

新建多、低层住宅宜采用坡顶屋面。

新建住宅实行架空线入地敷设、围墙透空透绿、空调器外机

及附属设施统一设置。

第四十七条 在有净空高度控制的飞机场、气象台、电台和

其他无线电通讯 (含微波通讯 )设施周围的新建、改建建筑物，其

控制高度应符合有关净空高度限制的规定。

第四十八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建筑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

制地带内新建、改建建筑物，其控制高度应符合建筑和文物保护

的有关规定，并按经批准的详细规划执行。尚无经批准的详细规

划的，应先编制城市设计或建筑设计方案，进行视线分析，提出

控制高度和保护措施，经建筑和文物保护专家小组评议后核定。

视线分析方法参见附录二。

第四十九条 沿城市道路两侧新建、改建建筑物的控制高度，

除经批准的详细规划另有规定外，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沿路一般建筑的控制高度 (H)不得超过道路规划红线宽

度 (W)加建筑后退距离 (S)之和的 1.5 倍，即：H  1.5(W十S)；

（二） 沿路高层组合建筑的高度，按下式控制：    A  L(W+ S)；

式中：A一沿路高层组合建筑以 1：1.5(即 56.3 度 )的高度角

在地面上投影的总面积，L一建筑基地沿道路规划红线的长度，

W一道路规划红线宽度，S一沿路建筑的后退距离。

计算方法见附录二。

笫五十条 建筑物的面宽，除经批准的详细规划另有规定

外，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 建筑高度小于、等于24米，其最大连续展开面宽的投影

不大于80米；

（二） 建筑高度大于24米，小于、等于60米，其最大连续展开

面宽的投影不大于70米 ；

（三） 建筑高度大于 60米，其最大连续展开面宽的投影不大

于60米；

（四） 不同建筑高度组成的连续建筑，其最大连续展开面宽的

投影上限值按较高建筑高度执行。

第五十一条 多、高层住宅的层高宜为2.8米，不应高于3.6 

米。

第五十二条 沿城市道路的居住建筑基地的围墙高度不大于

2.2米，并应透空设置，其建筑后退道路红线距离内应设置一定宽

度的绿化带。

第七章  建筑基地的绿地和停车

第五十三条 各类建筑基地内的绿地面积占基地总面积的比

例 (以下称绿地率 )必须符合《上海市绿化条例》规定的指标。

第五十四条 计算绿地率的绿地面积，包括建筑基地内的集

中绿地面积和房前屋后、街坊道路两侧以及规定的建筑间距内的



零星绿地面积。

建筑基地内的集中绿地面积，在居住用地中应不少于用地总

面积的10%，在体育、医疗卫生和教育科研设计用地中应符合有

关专业规定，在其他类别用地中应不少于5%。

居住小区内每块集中绿地的面积应不小于400平方米，且至

少有三分之一的绿地面积在规定的建筑间距范围之外。沿城市道

路两侧的公共绿地或绿化隔离带，不在建筑基地范围内的，不得

作为小区集中绿地计算。但中心城范围内，沿城市道路两侧的公

共绿地，由开发单位实施的，可按 50%比例纳入建筑基地面积，

且增加的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核定建筑面积（原建筑基地面积乘以

核定建筑容积率）的20%。

第五十五条 一个街区内的集中绿地可按规定的指标进行统

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综合平衡。在符合整个街区集中

绿地指标的前提下，可不在每块建筑基地内平均分布。集中绿地

宜沿城市道路布局。

第五十六条 位于浦西内环线以内的建筑基地，确实难以达

到规定绿化指标的，可将屋面地栽绿化面积（每块面积不得小于 

100平方米）折算成地面绿地面积。其折算公式：

F= M  N

式中：F一地面绿地面积，M一屋面地栽绿化面积，N一有效

系数（见下表）。

屋面标高与基地地面的高差

（单位：米）
有效系数（N）

小于、等于 1. 5 0.70

大于1. 5，小于、等于 5.0 0.50

大于 5.0，小于、等于 12.0 0.30

大于 12.0 0

第五十七条  新建建筑基地的停车配置，应符合交通设计及

停车库 (场 )设置标准等有关规定。

新建居住建筑基地，位于中心城地区的，汽车停车率应不小

于 0.6辆 /户，其中，浦西内环线以内地区的，应视周边地区配套

情况适当增加；郊区汽车停车率，应高于中心城地区20%。

第八章 特定区域

第五十八条 本章所称特定区域，指在土地使用和建筑管理

上有特别要求，需作特殊规定的地区。

第五十九条 本市特定区域包括下表所列地区。..................... 

 地   区 区   域

中央商务区 浦东小陆家嘴和浦西外滩

主要公共活

动中心

市级中心
市级中心（人民广场、南京路、淮海中路、
西藏中路、四川北路、豫园商城、金陵东路
商业街、上海站“不夜城”等） 

市级副中心

徐家汇副中心

江湾五角场副中心

花木副中心

真如副中心



 地   区 区   域

规划保留

保护区

风貌

保护区
中心城

外滩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

人民广场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

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

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

虹桥路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

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

 江湾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

规划保留

保护区

风貌

保护区

中心城

 龙华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

 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

 南京西路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

 愚园路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

 新华路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

郊区  郊区历史文化名镇风貌保护区

规划保留区

大型公共绿地

 外环绿带

 楔形绿地

 大型片林、涵养林、防护林等生态公益林

旅游风景区
 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

  淀山湖风景区

其他重点地区

黄浦江沿岸地区

苏州河沿岸地区

  世博会地区

生态敏感区和建设敏感区

市人民政府可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需要，指定

特定区域。

第六十条 特定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应按经批准的详细规划

执行。

特定区域的具体范围和管理规定，由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另

行制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本规定是实施《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的具体

技术规定。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按《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的有

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六十二条 本规定施行前已取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或经核定规划设计要求，或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

设工程，仍按原规定执行。市政府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十三条 本规定由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负责解

释。

第六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03年 12月 1日起施行。1994年 8 

月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土地使用

建筑管理）》同时废止。

表一

各类建设用地适建范围表



序

号

            
用地类别

 

    
建设项目

居住用地
公共设
施用地

工业用地
仓储

用地
市政
公用
设施
用地

U

 绿地

第
一
类 
Rl

第
二
类
R2

第
三
类
R3

商
贸
办
公
C1 
C2

教
科
文
卫
C3

～
C6

第
一
类
M1

第
二
类
M2

第
三
类
M3

普
通
W1

危
险
品
W2

 G1 G2

1 低层独立式住宅 √ √

2 其他低层居住建筑 √ √

3 多层居住建筑 √ √

4 高层居住建筑 √

5  单身宿舍 √ √ √ √

6 居住小区教育设施
(中小学、幼托机构) √ √ √ √

7 居住小区商业
服务 设施

√ √ √ √ √

8
居住小区文化设施

(青 少年和老年活动
室、文化馆等)

√ √ √ √

9 居住小区体育设施 √ √ √ √

10
居住小区医疗卫生
设施 (卫生站、街道
医院、养老院等 )

√ √ √ √

11
居住小区市政公用
设施 (含出租汽车

站 )
√ √ √ √ √ √ √ √ √

12
居住小区行政管理
设施 (派出所、居委

会等 )
√ √ √ √ √

13 居住小区日用品修
理、   加工场

√ √

序

号

            
用地类别

 

    
建设项目

居住用地
公共设
施用地

工业用地
仓储

用地
市政
公用
设施
用地

U

 绿地

第
一
类 
Rl

第
二
类
R2

第
三
类
R3

商
贸
办
公
C1 
C2

教
科
文
卫
C3

～
C6

第
一
类
M1

第
二
类
M2

第
三
类
M3

普
通
W1

危
险
品
W2

 G1 G2

14 小型农贸市场 √ √

15 小商品市场 √ √

16
居住区级以上 (含
居住区级、下同 )行

政办公建筑

√ √ √ √ √

17  居住区级以上商业
服务设施

√ √ √

18

居住区级以上文化
设施 (图书馆、博物
馆、美术馆、音乐厅、

纪念性建筑等 )

√

19

居住区级以上娱乐
设施 (影剧院、游乐
场、俱乐部、舞厅、

夜总会 )

√

20  居住区级以上
体育 设施

√ √

21  居住区级以上医疗
卫 生设施

√

22
特殊病院 (精神病
院、 传染病院 )—需

单独选址

23 办公建筑、商办
综合楼

√

24 一般旅馆 √ √



序

号

            
用地类别

 

    
建设项目

居住用地
公共设
施用地

工业用地
仓储

用地
市政
公用
设施
用地

U

 绿地

第
一
类 
Rl

第
二
类
R2

第
三
类
R3

商
贸
办
公
C1 
C2

教
科
文
卫
C3

～
C6

第
一
类
M1

第
二
类
M2

第
三
类
M3

普
通
W1

危
险
品
W2

 G1 G2

25 旅游宾馆 √

26 商住综合楼 √ √ √

27 高等院校、中等专
业学校

√ √

28
职业学校、技工学
校、成人学校和业

余学校

√ √

29 科研设计机构 √ √

30 对环境基本无干扰、
污染的工厂

√ √

31 对环境有轻度干扰、
污染的工厂

√

32 对环境有严重干扰、
污染的工厂

√

33 普通储运仓库 √ √

34 危险品仓库 √

35 农、副、水产品
批发市场

√ √

36 社会停车场、库 √ √ √ √ √

37 加油站 √ √ √ √

38
汽车修理、专业
保养场和机动车

训练场

√ √ √ √

39 客、货运公司站场 √ √ √ √

序

号

            
用地类别

 

    
建设项目

居住用地
公共设
施用地

工业用地
仓储

用地
市政
公用
设施
用地

U

 绿地

第
一
类 
Rl

第
二
类
R2

第
三
类
R3

商
贸
办
公
C1 
C2

教
科
文
卫
C3

～
C6

第
一
类
M1

第
二
类
M2

第
三
类
M3

普
通
W1

危
险
品
W2

 G1 G2

40 施工维修设施及
废品场

√ √ √

41 污水处理厂、殡仪
馆、火葬场

√ √

42   其他市政公用设施 √ √ √

注：√允许设置； 不允许设置； 允许或不允许设置，由城市规划

管理部门根据具体条件和规划要求确定。

表二

建筑密度和建筑容积率控制指标表

                         
区位

            
建筑容量   

   类型

中心城
（外环线以内地区）

中心城外 (外环线以外地区 )

内环线以
内地区

内外环线
之间地区

新  城 中心镇
一般镇和
其它地区

D FAR D FAR D FAR D FAR D FAR

低层独立式住宅 20% 0.4 18% 0.35 18% 0.3 18% 0.3 18% 0.3

其他低层居住建筑 30% 0.9 27% 0.8 25% 0.7 25% 0.7 25% 0.7

居住建筑 (含酒
店式公寓 )

多层 33% 1.8 30% 1.6 30% 1.4
30% 1.0 30% 1.0

高层 25% 2.5 25% 2.0 25% 1.8

商业、办公建筑
(含旅馆建筑、
公寓式办公建

筑 )

多层 50% 2.0 50% 1.8 50% 1.6
40% 1.2 40% 1.2

高层 50% 4.0 45% 3.5 40% 2.5



                         
区位

            
建筑容量   

   类型

中心城
（外环线以内地区）

中心城外 (外环线以外地区 )

内环线以
内地区

内外环线
之间地区

新  城 中心镇
一般镇和
其它地区

D FAR D FAR D FAR D FAR D FAR

工业建筑（一般
通用厂房）仓储

建筑

低层 60% 1.2 50% 1.0 40% 1.0 40% 1.0 40% 1.0

多层 45% 2.0 40% 1.6 35% 1.2 35% 1.2 35% 1.2

高层 30% 3.0 30% 2.0 — — — — — —

公共绿地 按照建设部《公园内部用地比例》的规定执行

注：1. D — 建筑密度，FAR —建筑容积率；2. 本表仅适用于未编

制详细规划的、小于或等于 3 万平方米的单一基地；3. 本表规定

的指标为上限。

表三

建筑容积率折减率表

 建筑基地面积 (平方米 ) 折减率（J）百分比

小于、等于1000平方米 20

 大于1000，小于、等于3000平方米 15

大于3000，小于、等于7000平方米 10

大于7000，小于、等于15000平方米 5

大于15000，小于、等于25000平方米 10

大于25000，小于、等于30000平方米 15

附录一   名词解释

1. 建筑容积率 (容积率 )

指建筑物地面以上各层建筑面积的总和与建筑基地面积的比

值。

2. 建筑密度

指建筑物底层占地面积与建筑基地面积的比率（用百分比表

示）。

3. 低层建筑

指高度小于、等于10米的建筑，低层居住建筑为一层至三层。

4. 多层建筑

指高度大于10米，小于、等于 24米的建筑，多层居住建筑为

四层至八层。

5. 高层建筑

指高度大于24米的建筑，高层居住建筑为八层以上(不含八层)。
6. 公寓式办公建筑

  指单元式小空间划分，有独立卫生设备的办公建筑。

7. 办公建筑

指非单元式小空间划分，按层设置卫生设备的办公建筑。

8. 商业建筑

指综合百货商店、商场、经营各类商品的专业零售和批发商

店，以及饮食等服务业的建筑。

9. 商住综合楼

指商业和居住混合的建筑。

10. 商办综合楼

指商业和办公混合的建筑。

11. 裙房

指与高层 建筑紧密连接，组成一个整体的多、低层建筑。裙

房的最大高度不超过 24米，超过24米的，按高层建筑处理。

12. 汽车停车率

指居住区内汽车的停车位数量与居住户数的比率。



13. 公寓式酒店

指按公寓式 (单元式 )分隔出租的酒店，按旅馆建筑处理。

14. 酒店式公寓

指按酒店式管理的公寓，按居住建筑处理。

15. 旧住房综合改造

指旧住房平改坡、成套率等的综合改造。

16. 日照有效时间

日照的有效时间根据建筑物朝向确定 (见下表 )。建筑物朝向

的角度超过日照有效时间表规定角度范围的，不作日照分析。

日照有效时间表

 建筑物朝向 日照有效时间 建筑物朝向 日照有效时间

正  南  向 9:00 ~ l5:00

 南偏东 1˚~ l5˚ 9:00 ~ 15:00 南偏西1˚~ 15˚ 9:00 ~ 15:00

南偏东16˚~ 30˚ 9:00 ~ 14:30 南偏西16˚~ 30˚ 9:30 ~ 15:00

南偏东31˚~ 45˚ 9:00 ~ 13:30 南偏西31˚~ 45˚ 10:30 ~ 15:00

南偏东46˚~ 60˚ 9:00 ~ 12:30 南偏西46˚~ 60˚ 11:30~15:00

南偏东61˚~ 75˚ 9:00 ~ 11:00 南偏西61˚~ 75˚ 12:30 ~ 15:00

南偏东76˚~ 90˚ 9:00 ~ 10:30 南偏西76˚~ 90˚ 13:30 ~ 15:00

注：朝向角度取整数，小数点四舍五入。

附录二 计算规则

1. 建筑面积计算

按国家有关建筑面积的计算规则计算。对高度在2.2米以下

(含2.2米 )的设备层，不计建筑面积；对设备层兼作避难层的，其

高度可适当放宽。

2. 建筑容积率计算

（1） 在计算容积率时，地下室的建筑面积不计；屋顶层建筑

面积不超过标准层建筑面积 1/8米的不计；半地下室在室外地面

以上部分的高度不超过1米的不计。

（2） 半地下室在室外地面以上部分的高度超过 1米的，按下

式计算建筑面积：

A’ = KA

式中：A’一折算的建筑面积，K一半地下室地面以上的高度

与其层高之比，A一半地下室建筑面积。

（3） 市政设施用地选址确有困难的，可在浦西内环线以内的

建筑基地内，设置为地区服务的市政公用设施 (如变电站、电话局

等 )。设置在拟建建筑物内的，在计算容积率时，可不计该设施的

建筑面积；单独设置的，在计算容积率时，可不计该设施的建筑

面积和占地面积，但在计算建筑密度时，必须计入该设施占地面

积。

（4） 商住综合楼的容积率控制指标，接不同性质的建筑面积

比例换算合成，其建筑密度按照表二中商业、办公建筑的建筑密

度指标规定执行。高层商住综合楼商业用房的建筑面积应至少占

总建筑面积的10%，不足10%的，其容积率和建筑密度的控制指

标按高层居住建筑的规定执行；多层商住综合楼商业用房应至少

占两层以上 (含两层 )，仅设底层商店的，其容积率和建筑密度控

制指标按多层居住建筑的规定执行。

（5） 高、多层民用建筑底层设架空层用作通道、停车、布置绿

化小品、居民休闲设施等公共用途的，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建筑

容积率，但应计人总建筑面积。架空层不得围合封闭改作他用或

出售、出租。

（6） 在浦西内环线以内，建设基地范围内，有部分用地被划

入规划城市道路用地范围，且上述道路用地是建设单位负责拆迁



并无偿提供作城市道路用地的，则可适当增加允许建造的建筑面

积。具体计算方法可比照本规定第五十四条。

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已签

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建设基地，如后来因规划道路红线

调整造成建设基地面积缩小的，其已批准的建筑面积允许不变。

    3. 建筑基地面积计算

（1） 建筑基地边界

    建筑基地应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相衔接，限定在单个街坊范围以

内。建筑基地四至边界应以城市道路、河流等自然边界和相邻建

筑基地边界为界限。

街坊内建设用地性质不同类的，应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细分

地块，每一建筑基地不应大于9万平方米。

（2） 建筑基地面积

建筑基地面积以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正式划定用地范围的面积

为准。

不计入建筑基地面积的用地，主要包括：3000平方米以上公

共绿地和居住小区以上级公共绿地；独立的公益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用地，如中学、小学和幼托用地；独立的市政设施用地，如

10KV以上变电站、污水泵站等；城市规划划定的有关控制线范围

内的用地；城市道路用地。

    中心城范围内，由开发单位实施的沿城市道路设置的公共绿地

总面积的50%可以纳入建筑基地面积，但增加的建筑面积不得超

过核定建筑面积 (原建筑基地面积乘以核定建筑容积率）的 20%。  

4. 建筑间距计算

（1） 除另有规定外，建筑间距是指两幢建筑的外墙面之间的

最小的垂直距离。

（2） 建筑物有每处不超过3米长 (含3米 )的凸出部分 (如楼梯

间 )，凸出距离不超过 1 米，且其累计总长度不超过同一面建筑外

墙总长度的 1/4者，其最小间距可忽略不计凸出部分。居住建筑

阳台累计总长度 (突出于山墙面之外或转弯到山墙面上的阳台长

度可不计 )不超过同一建筑外墙总长度 1/2的 (含 1/2)，其最小间

距仍以建筑外墙计算；超过1/2 的，应以阳台外缘计算建筑间距。

（3） 坡度大于45度的坡屋面建筑，其建筑间距是指自屋脊线

在地面上的垂直投影线至被遮挡建筑的外墙面之间最小的垂直距

离。

（4） 建筑后退基地边界地距离和建筑间距应同时符合规定。

因基地条件限制不能同时符合规定的，经与相邻地块产权人协议

并经规划管理部门核准，在确保满足建筑间距的条件下，可适当

缩减基地边界后退距离，但必须符合消防规定。

5. 建筑高度计算

（1） 本规则仅适用于确定建筑间距、退界距离和后退道路时

的建筑高度计算。其他规定对建筑高度有限制的 (如机场、气象

台、微波通道、安全保密、日照分析、视线分析等 )，按建筑物的最

高点计算。

（2） 在计算建筑间距时，建筑高度接下列规定计算：

平屋面建筑：挑檐屋面自室外地面算至檐口顶，加上檐口挑

出宽度 (见图一 )；有女儿墙的屋面，自室外地面算至女儿墙顶 (见

图二 )。

坡屋面建筑：屋面坡度小于45 度 (含 45度 )的，自室外地面

算至檐口顶加上檐口挑出宽度 (见图三 )；坡度大于45 度的，自室

外地面算至屋脊顶 (见图四 )。

水箱、楼梯间、电梯间、机械房等突出屋面的附属设施，其高



度在 6 米以内，且水平面积之和不超过屋面建筑面积 1/8 的，不

计入建筑高度。

6. 沿路建筑高度

（一） 沿路一般建筑高度的控制。(见图五 )

H 1.5(W+S)

（二） 沿路高层组合建筑高度的控制。(见图六、图七 )

A L(W+S)

7. 建筑高度控制视线分析方法

根据优秀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环境，选择适当视

点确定视线走廊，进行视线分析。

视点的距离应大于或等于 3H，且其视角不小于 60 度。因现

状条件限制难以按 3H 视点距离控制高度的，视点距离可适当缩

小，但不得小于2H。(见图八 )

8. 建筑面宽控制。(见图九 )

   

建筑高度计算附图

图一 挑檐屋面 图二  女儿墙屋面

H=HC+B
HC  室外地面至檐口

B  檐口挑岀宽度

H  自室外地面至女儿墙顶

图三  屋面坡度小于 45（̊含45°） 图四  屋面坡度大于 45˚

H =HC+B
HC  室外地面至檐口顶

B  檐口挑岀宽度

H  自室外地面算至屋脊顶



沿道路建筑高度控制示意图

图五  沿路一般建筑髙度的控制

H 1.5（W+S）

图六   沿路高层组合建筑高度的控制（轴测图）

a. A L(W+S)
式中：A—1:1.5（即56.3˚）高度角的投影面积；

L—建筑基地沿道路规划红线的长度；

W—道路规划红线宽度；

S—沿路建筑的后退距离；

H1、H2、H3—组合建筑各部分实际高度

图七  沿路高层组合建筑高度的控制（平面图）

b.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简化作图和计算方法，也可采用下列演化而来的算

式和图七的作图方法控制建筑高度。

A 1.5L(W+S)
式中：A’—1:1（即45˚）高度角的投影面积；

L—建筑基地沿道路规划红线的长度；

W—道路规划红线宽度；

S—沿路建筑的后退距离；

H1、H2、H3—组合建筑各部分实际高度



建筑高度控制视线分析方法

图八

建筑面宽控制示意图

图九

（一）A、B、C为连续建筑，A为建筑最高部分

（二）A 24米，L 80米
（三）24 A 60米，L 70米
（四）A 60米，L 60米

附录三    建筑间距和离界距离图示

建筑间距图

附录三   图1

条、款、项 示意图 浦西内环线以内 其他地区

第二十三条 (一 )
1. 居住建筑南北

向平衡布置

Lx 1.0HS Lx 1.2HS

第二十三条 (一 )
2. 居住建筑东西

向平衡布置

同时符合

Ly  0.9H
Ly  6M

同时符合

Ly 1.0H
Ly  6M

第二十三条 (二 )
1. 居住建筑垂直

布置时，南北向

的间距

同时符合

Lx  0.7Hs
Lx  6M
B 16M

同时符合

Lx  0.8Hs
Lx  6M
B 16M

第二十三条 (二 )
2. 居住建筑垂直

布置时，东西向

的间距

同时符合

Ly  0.7H1
Ly  0.5H2
Ly  6M
B 16M

同时符合

Ly  0.8H1
Ly  0.5H2
Ly  6M
B 16M

第二十三条 (三 )
居住建筑既非平

衡也非垂直布置

Lx 1.0HS Lx 1.2HS

同时符合

Ly  0.9H
Ly  6M

同时符合

Ly  1.0H
Ly  6M



附录三   图2

条、款、项 示意图 浦与内环线以内 其他地区

第二十三条（三）

多、低层居住建

筑既非平行也

非垂直布置

同时符合

Lx  0.7Hs
Lx  6M
B 16M

同时符合

Lx  0.8Hs
Lx  6M
B 16M

同时符合

Ly  0.7H1
Ly  0.5H2
Ly  6M
B 16M

同时符合

Ly  0.8H1
Ly  0.5H2
Ly  6M
B 16M

第二十五条

多、低层居住建

筑山墙间距

同时符合

Lz  0.5H
Lz  4M
Lz 满足消防或通道要求

第二十六条

低层独立式

住宅

Lx  1.4Hs

第二十七条（一）

1. 高层居住建

筑南北向平行

布置

同时符合

Lx 满足北侧住宅居室冬至

日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

于连续一小时

Lx  0.5HS

Lx  24M Lx  30M

第二十三条（二）

2. 高层居住建

筑东西向平行

布置

同时符合

满足相邻住宅居室冬至日

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于 
连续一小时

Ly  0.4H      Ly  24M

附录三   图3

条、款、项 示意图 浦西内环线以内 其他地区

第二十七条 (二 )
1. 受遮挡的多、

低层居住建筑朝

向为南北向的

同时符合

Lx 满足北侧住宅居室冬至日

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于

连续一小时

Lx 0.5H

Lx 24M Lx 30M

第二十七条 (二 )
2. 受遮挡的多、

低层居住建筑朝

向为东西向的

同时符合

Lx 满足北侧住宅居室冬至日

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于

连续一小时

Lx 24M

第二十七条 (三 )
1. 高层居住建筑

与高层居住建筑

垂直布置时，南

北向的间距

同时符合

Lx 满足北侧住宅居室冬至日

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于

连续一小时

Lx 0.3Hs    Lx 20M
B 16M

第二十七条 (三 )
2. 高层居住建筑

与高层居住建筑

垂直布置时，东

西向的间距

同时符合
Ly 满足北侧住宅居室冬至日

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于
连续一小时

Ly 0.3H     Ly 20M
B 16M

第二十七条 (四 )
高层居住建筑与

多、低层居住建

筑垂直布置

同时符合

Lz 满足北侧住宅居室冬至日

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于

连续一小时

Lz 20M



附录三   图4

条、款、项 示意图 浦西内环线以内 其他地区

第二十七条 (五 )
高层居住建筑与

高、多、低层居住

建筑既非平行也

北垂直布置

同时符合
Lx 满足北侧住宅居室冬至
日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
于连续一小时
Lx  0.5Hs

Lx  24M Lx  30M

同时符合
Ly 满足北侧住宅居室冬至
日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
于连续一小时
Ly  0.4H    Ly  24M

同时符合
Lx 满足北侧住宅居室冬至
日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
于连续一小时
Lx  0.5H

Lx  24M Lx  30M

同时符合
Lx 满足相邻住宅居室冬至
日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
于连续一小时
Lx  24M

同时符合
Lx 满足相邻住宅居室冬至
日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
于连续一小时
Lx  0.3Hs   Lx  20M
B  16M

同时符合
Ly 满足相邻住宅居室冬至
日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
于连续一小时
Ly  0.3H    Ly  18M
B  16M

附录三   图5

条、款、项 示意图 浦西内环线以内 其他地区

第二十七条 (五 )
高层居住建筑与

高、多、低层居住

建筑既非平行也

北垂直布置

同时符合

Lz 满足相邻住宅居室冬至日

满窗日照有效时间不少

于连续一小时

Lz 20M

第二十七条 (六 )
高层居住建筑的

山墙与高、多、低

层居住建筑的山

墙间距

Lz 13M

第二十八条

同时符合

Lx  1.0Hs
Lx  6M

同时符合

Lx  1.2Hs
Lx  6M

同时符合

Lx  1.0Hs
Lx  8M

同时符合

Lx  1.2Hs
Lx  8M

同时符合

Lx  1.0Hs
Lx  13M

同时符合

Lx  1.2Hs
Lx  13M



附录三   图6

条、款、项 示意图 浦西内环线以内 其他地区

第三十一条

1、高层非居住

建筑南北向平

行布置

同时符合

Lx  0.4Hs
Lx  24M

第三十一条 (一 )
2、高层非居住建

筑东西向平

行布置

同时符合

Ly  0.3H
Ly  18M

第三十一条 (二 )
高层非居住建筑

与多层非居住建

筑平行布置

Lx  13M
Ly 按消防间距控制

第三十一条(三)
多层非居住建

筑平行布置

Lx  10M
Ly 按消防间距控制

第三十一条(四)
低层非居住建

筑与高、多、低

层非居住建筑

平行布置

Lx  6M

Ly 按消防间距控制

图例

低层独立式住宅

低层建筑

多层建筑

高层建筑

低层或多层建筑

低层或多层或高建筑

Lx:南北向建筑间距

Ly:东西向建筑间距

Lz:建筑端距

Hs:南侧建筑高度

H:相邻建筑中较高建

筑高度

B:建筑山墙宽度

建筑离界距离图示

附录三   图7

建筑南北向布置

主要、次要朝向

建筑东西向布置

主要、次要朝向

B  16米
注：当建筑物边长大于16米时，

其离界距离均按主要朝向控制


